 中心敬老院工资福利管理制度（试行）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进一步规范敬老院工作人员工资福利，强化管理力度，提升服务水平，制定如下制度：
一、工作人员按合同约定发放工资福利，不得超合同及约定范围违规发入福利津贴，基本工资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当增长；同时对个别特别优秀的，院长提议报民政局备案后可适当增加。
   二、工作人员降温费、烤火费参照同种职工发放。
   三、工作人员工资原则上在每月20日发放。新入职人员年龄不得原则上超60周岁，入职时，按实际天数发放首月工资；离职时，如末月上班天数少于（或等于）15天，按半月发放工资；如末月上班天数超于15天，按整月发放工资。
   四、工作人员在岗年龄上限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，身体健康且工作特别突出的，院长提议经民政局同意后可延长1—2年，但不得超过2年；离职时，不得提任何其它补偿要求。
    六、属局机关借调人员，以及社会公开招聘人员，工资标准及福利待遇按局有关规定执行，敬老院任何人员无权干涉。
该制度自2020年5月1日起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德安县民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5月1日 
